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美惠就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失靈造成爛尾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824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6-50）

王委員就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失靈造成爛尾樓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營造業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超過淨值20倍。」另依「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4條及「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4條規定，按其規模採甲、乙、丙等綜合營造業分級制度，明確規範各等級之資本額、承攬造價限額及可承攬工程之規模範圍，並據以實施分級管理。上開「營造業法」第23條立法目的即在防止營造業者無限制承攬工程，導致超出其履約能力而產生契約履行風險，並藉由管理其工程承攬範圍及施工能力，確保工程之技術水準及安全品質。

部分建案未如期完工導致爛尾樓情況，主因為近年建材價格上漲、人力成本提高，致建設公司面臨資金調度困難，進而影響工程進度，宜透過檢討預售屋買賣契約之履約保證制度，以避免類似情事發生。

二、另內政部將研提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強化方案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修正草案，以確保消費者所繳交價金真正運用於房屋興建工程，研議檢討方向如下：

(一)明確規範買方所繳價金使用於實際工程興建項目，以避免工程未動工或興建初期，買方所繳價金已被用罄。

(二)規範賣方應於契約中載明受託機構之信託專戶名稱及帳號，讓買方可將購屋款項直接匯入信託專戶，避免賣方私自挪用。

(三)明定賣方於簽約時應提供信託權益說明書，讓消費者瞭解其信託權益。

三、又，財政部積極督導公股銀行辦理營建業等不動產相關貸款應遵循之原則包括銀行自主調控土建融貸款結構等，以及「銀行法」第72條之2不動產貸款上限規定、金管會及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授信原則規範與中央銀行不動產信用管制規定，並依授信5P原則於風險可控下審慎辦理。此外，營建業者貸款等相關金融支持措施，將督請公股銀行積極配合辦理，降低爛尾樓風險擴大之可能性，以維護金融穩定並確保房市穩健發展。

（二）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全面禁止所有加味菸、建立新興菸品查緝平台及強化產品警示包裝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院臺專字第114000856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7-51）

徐委員就全面禁止所有加味菸、建立新興菸品查緝平台及強化產品警示包裝等問題所提，經交據衛生福利部答復如下：

一、全面禁止所有加味菸

(一)本部國民健康署參酌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及美國、加拿大及歐盟等菸品管理政策，且廣泛徵詢國內公共衛生、化學分析、法制等各領域專家意見，依菸害防制法（下稱本法）立法目的與體例，並考量公告法規需搭配後市場監測檢驗、菸品申報管理等配套措施，爰復於113年8月8日第2次預告訂定「菸品禁止使用之添加物」草案，其中涵蓋現行我國菸品申報資料中常使用花香、果香、巧克力及薄荷等風味之添加物。

(二)世界衛生組織持續於2025年世界無菸日呼籲各國政府禁用菸草和尼古丁產品中的所有香料及調味配件。惟考量本草案預告期間社會大眾及不同團體有不同意見，本部國民健康署已於第2次預告草案後，持續召開各領域專家會議研議討論，另為法規施行後需搭配後市場菸品監測檢驗、菸品申報管理等作為執法參據，本部國民健康署將持續蒐集其他國家管理法規與管制作法，同時整備後市場查驗量能，供未來政策參用，並將續依法制程序辦理，期望制定務實、可執行之菸品管理規範。

二、建立新興菸品查緝平台

(一)為杜絕電子煙氾濫，精進稽查作為，依113年12月2日行政院會議決議：請本部會商內政部、財政部及數發部等相關部會就源頭管理（包括非法製造及走私查緝、邊境攔阻）、販售通路（包括實體店面及網路販售稽查）及民眾使用取締（包括事證蒐集、研議沒收或沒入煙具可行作法）等實務運作現況進行檢視。

(二)本部已於114年4月2日函頒「衛生福利部電子煙查緝平臺設置要點」，並於114年5月27日召開「電子煙查緝平臺」114年第1次會議，邀集9個部會、學者專家及團體代表委員出席，後續將依據分工持續召開分組會議，強化各任務分組推進力道，確保政策落地並達成新類型產品（含類菸品）及菸品管制成效。

(三)本部亦持續推動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針對製造、輸入、販賣、展示、供應及使用類菸品（包括電子煙）或其組合元件，增訂沒入銷毀其物品的規定，並賡續對網路平臺及販售者加強監測與稽查，以達遏阻及宣導作用，亦強化民眾辨識電子煙危害識能，盼未來成為強力執法工具。

三、強化產品警示包裝

(一)行政院111年1月14日函請立法院審議本法修正草案，其中修正條文第9條明定，略以：「……菸品容器最大正面及反面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文及戒菸相關資訊；其標示不得低於該面積百分之八十五。……」，俟經審議，該條文經協商修正為「菸品容器最大正面及反面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文及戒菸相關資訊；其標示不得低於該面積百分之五十。」，並於112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其中本法第9條並定自113年3月22日修正施行，中央與地方政府衛生局除輔導業者遵行法規，並依本法查處產品包裝標示，除不得誤導吸菸無害或減害並應標示健康警示圖文，以傳遞菸品危害資訊及戒菸資訊等，杜絕誤導並達警惕之效。

(二)各國因文化背景之不同，對菸害防制之進程有不同之規劃，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WHO FCTC）建議警示圖文面積至少達30%，並建議達50%，本部國民健康署將持續蒐集各國對菸品包裝及健康警示圖文標示逐步朝國際管理政策趨勢邁進。

（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生育保存諮詢之常規流程及資料登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院臺專字第114000856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17-52）

陳委員就生育保存諮詢之常規流程及資料登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答復如下：

一、本部國民健康署經綜合考量癌症發生年齡、治療程序對生殖機能影響、病人安全及其生育保存需求等，研議醫療性生育保存補助，業與人工生殖及癌症診治相關專家及學協會討論，研提「醫療性生育保存補助試辦方案」，優先針對18歲至40歲乳癌及血液癌個案，提供女性凍卵療程或男性取精處置之補助。

二、依該方案規劃內容，將由癌症診療團隊人員，對符合資格個案進行癌症治療與生育保存之知情同意說明，俟該方案核定及開辦後，亦需將補助案件登錄於人工生殖資料庫，並可透過與癌症登記及出生通報資料比對分析，進行政策成效評估。

三、目前世界各國（含臺灣）之癌症登記資料庫係收錄癌症相關的診斷、治療和預後資訊，並未包含個案是否接受生育力保存諮詢欄位，且生育力保存諮詢之進行與否，尚需視個案意願、發病年齡、是否仍未生育、病情狀況、後續治療處置等綜整考量，爰建議暫無需於臺灣癌症登錄系統增設「是否提供生育力保存諮詢」欄位，而強制醫療機構進行登錄，持續收集國際作法及研議可行性評估。



